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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91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

2020-104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2000万元至3000万元 盈利：15025.9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6.69%至80.03% ------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3元/股至0.04元/股 盈利：0.24元/股

注：本公告中的“万元”均指人民币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以来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对公司整体经营业务尤其是线下

门店销售造成了重大影响，导致公司实现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尽一切

努力来克服本次疫情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并结合疫情及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经营策略，保障

公司经营平稳运行，公司以打造新零售平台为目标，大力推动线上销售，积极发展移动互联

网营销业务，重点拓展社交电商服务业务。今年以来社交电商行业快速发展，公司加大了对

主播在流量上的投入，随着粉丝规模的快速增长，销售额也得以快速提升，今年公司已经陆

续取得与多个知名国货品牌在快手、抖音等平台的深度合作。三季度以来，随着主播粉丝量

及成熟度的不断提升，公司流量投放费用占销售额的比重逐渐减小，盈利能力获得较快的

提升，四季度随着年底电商销售旺季的到来，公司的社交电商业务继续快速增长，公司控股

子公司遥望网络单季的经营利润同比、环比均实现大幅提升，预计能完成年度经营目标；此

外，公司鞋履服饰业务在四季度也逐步摆脱疫情影响，经营基本恢复正常。 基于上述因素，

预计公司报告期内实现归母净利润2000—3000万元，扭转本年度前三季度的亏损状态。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预计数据，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3297

证券简称：永新光学 公告编号：

2020-071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搬迁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搬迁及搬迁补偿款情况概述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2日发布了《关于公

司收到土地收储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7）， 宁波国家高新区管委会根据区总

体规划及2020年房屋征收拆迁计划要求，拟对公司座落于高新区明珠路385号的用地进行

收储，并根据公司的搬迁进度，对收储事项依相关政策进行补偿。

2020年12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订搬迁

补偿协议的议案》。 2020年12月25日， 公司与宁波国家高新区自然资源整治中心签订了

《高新区明珠路385号搬迁及停产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搬迁补偿协议》” ），根据相关

政策及评估结果，宁波国家高新区自然资源整治中心对公司因整体搬迁产生的停产及搬迁

损失进行补偿。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媒体披露的《关于签订搬迁补偿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0）。

近日，公司收到《搬迁补偿协议》中约定的全部搬迁补偿费用3,951.60万元（人民币

大写：叁仟玖佰伍拾壹万陆仟元整），该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

二、本次收到搬迁补偿款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已将位于宁波国家高新区明珠路385号的原厂区整体搬迁至宁波国家高新区

木槿路169号，该搬迁事项已于2020年8月完成，详细内容参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总部及厂区搬迁完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51）。 本次搬迁补偿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该事项具体会计处理及对

公司业绩的影响以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为准。

2、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本次土地收储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9日

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证券代码：

600502

编号：

2020-073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所属子公司安徽省交通航务工程有限公司、安徽省路桥试验检测有限公

司和安徽建工建筑工业有限公司收到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

徽省税务局批准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分别为 GR202034000865、

GR202034001218和GR202034000241，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公

司所属子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后，自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注明的发证时间所在年度

起连续三年（2020�年至 2022�年）申报享受税收优惠，即企业所得税按15%的税率缴纳。

所属子公司将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文件规定及时到主管税务机关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8日

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证券代码：

600502

编号：

2020-074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

牛晓峰先生递交的辞职信，牛晓峰先生因退休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及监事

会主席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牛晓峰先生的辞职自辞职信送达

本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牛晓峰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业务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及监事会对牛晓峰先生任监事会主席期内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对其

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编号：

2020-054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并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江西省电

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93,762,092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20.59%；本次解除质押并在质押后，累计质押数量 45,479,215股，占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48.50%，占公司总股本的9.98%。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电子集团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并再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63,071,363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7.2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85%

解质时间 2020-12-25、2020-12-28

持股数量 93,762,092股

持股比例 20.5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9,879,215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1.8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6.56%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部分用于继续办理股份质押。

二、股份质押具体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电子

集团

是 15,600,000 否 否

2020-12

-23

2022-12

-22

南昌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16.64% 3.42%

偿还

债务

合计 -- 15,600,000 -- -- -- -- -- 16.64% 3.42% --

本次被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的情况。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电子集团 93,762,092 20.59% 29,879,215 45,479,215 48.50% 9.98%

合计 93,762,092 20.59% 29,879,215 45,479,215 48.50% 9.98%

表注：表中控股股东的已质押及未质押股份不存在限售股份及冻结股份。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5068

证券简称：明新旭腾 公告编号：

2020-011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0年12月28日上午9时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0年

12月26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庄君新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

到董事7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14,484.15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赛凤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上网披露文件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

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9日

附件：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赛凤，女，1992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 2017年3月至2018年6月任浙江盾

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关系专员。 2018年7月至2020年8月任浙江亚厦装

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证券事务专员。 2020年8月至今任职于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证券代码：

605068

证券简称：明新旭腾 公告编号：

2020-012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0

年12月28日上午11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0年12月26

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曹逸群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

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提高了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相关程序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9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本次资

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监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605068

证券简称：明新旭腾 公告编号：

2020-014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李赛凤女士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李赛凤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李赛凤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所相应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具有良好的执业道德和个人品质，其任职资格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截止本公告日，李赛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

李赛凤女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明新路188号

联系电话：0573-83675036

传真号码：0573-83675036

电子邮箱：mxauto@mingxinleather.com

特此公告。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9日

附件：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赛凤，女，1992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 2017年3月至2018年6月任浙江盾

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关系专员。 2018年7月至2020年8月任浙江亚厦装

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证券事务专员。 2020年8月至今任职于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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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

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拟使用募集资金

14,484.15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84号）核准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

4,150万股（以下简称“本次公开发行”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23.1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6,155.50万元，扣除与本次公开发行相关的费用(不含增

值税）8,955.5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87,200.0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的

余额已于2020年11月17日汇入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0〕510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

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募投项目：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年产110万张牛皮汽车革清洁化智能化提升改造项目 明新旭腾 21,850 21,850

2 年产50万张高档无铬鞣牛皮汽车革工业4.0建设项目 辽宁富新 39,800 39,800

3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明新旭腾 5,550 5,550

4 补充流动资金 明新旭腾 20,000 20,000

合计 87,200 87,200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为了保障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推进，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使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预先投入。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已支付的自有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于2020年12月25

日出具了《关于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0〕10489号）。 截至2020�年12月18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款项合计人民币14,484.15�万元，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和置换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

金

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金额

本次拟置换的募集

资金金额

1

年产110万张牛皮汽车革清洁化智

能化提升改造项目

21,850 21,850 6,145.87 6,145.87

2

年产50万张高档无铬鞣牛皮汽车革

工业4.0建设项目

39,800 39,800 8,130.41 8,130.41

3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5,550 5,550 207.88 207.88

4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 20,000 / /

合计 87,200 87,200 14,484.15 14,484.15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14,484.15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要求。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预先投

入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年12月25日出具了《关于明新旭腾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2020〕10489号），认

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

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2、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距募集资金到账的时间未超过六个月，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本

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

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置换事项。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提高

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相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9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本次资金置换

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 公司监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0〕10489号）

5、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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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振腾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2月28日（星期一）下午2: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罗七路管理中心一楼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2月28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0年12月28

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12月28日下午3:00。

6.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22人， 代表

股份935,524,06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3.7616％。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666,

760,80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5.4437％。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9人，代表股份268,763,260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18.3178％。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情况

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11人，代表股份18,447,19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1.2573％。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5,449,0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0％；反对

7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372,19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34％；反

对7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6％；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二）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5,422,1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1％；反对

7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弃权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345,29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76％；反

对75,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6％； 弃权26,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8％。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三）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5,449,0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0％；反对

7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8,372,19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34％；反

对7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6％；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杨振华律师、 邵娴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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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2月28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12月28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2月28日深

交所交易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12月28日9:

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北门新民路266号公司研发中心七楼

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龙九文先生（董事长）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相结合方式

6、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01,246,191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42.4417�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1�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7,342,90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6347� %。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3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3,903,289�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8050� %。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4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2,

795,5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4917� %。

7、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

议案：

1、《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9,070,0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1%；反对 2,126,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37�

%；弃权 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0,619,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633%；反对 2,126,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61%；弃权 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株洲国投对华新科技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83,107,49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072% ； 反对 6,208,93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92%；弃权 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 %。 关联

股东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中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已回

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6,560,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702� %；反对 6,208,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139� %；弃权 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8� %。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94,965,2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53� %；反对 6,22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55�

%；弃权 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1�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56,514,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418� %；反对 6,22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244%；弃权 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7� %。

表决结果：谭竹青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关于补选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94,965,2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53� %；反对6,21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39� %；

弃权 6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6,514,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418� %；反对 6,21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183� %；弃权 6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表决结果：陈振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中明先生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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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0年12月26日在青岛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12

月23日以通讯及直接送达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其中，现场参加董事5名，董事王

宇先生，独立董事徐文英女士、张欣韵先生、宋希亮先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由董事长秦龙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该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承兑汇

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等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及

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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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0年12月26日在青岛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12

月21日以通讯及直接送达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其中，现场参加监事1名，监事杨

红女士、蒲茂林先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参加。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红女士主持，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事宜，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

效率，合理改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

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内容及程序合法合规，能够保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的使用。监事

会同意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承兑汇

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3）。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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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

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承兑汇票、信用

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

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承兑汇票、

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备采购款、材料采购款等款项，

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自有资金账户。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青岛森麒麟轮胎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83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9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

币18.96元，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308,240,000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99,113,

005.20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09,126,994.80元。

2020年9月8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XYZH/2020JNA50287号《验资报告》。

二、操作流程

（一）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及置换的操作流程

1、根据项目建设进度，项目管理部门依据相关合同明确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支付方式，

并提交付款申请单进行审批。

2、具体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支付时，财务部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办理相应的承

兑汇票开具及背书转让支付、信用证支付，并建立对应台账，按月汇总使用汇票、信用证等

支付资金明细表，同时抄送保荐代表人进行备案。

3、经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审核批准、保荐机构审核无异议后，将以承兑汇票或信用

证方式支付的募投项目对应款项等额资金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入公司一般账户。

（二）使用自有外汇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及置换的操作流程

1、根据项目建设进度，由项目管理部门依据相关合同明确外汇的种类及金额，并提交

付款申请单进行审批。

2、具体办理外汇支付时，财务部门根据审批后付款申请单的外汇种类及金额，办理自

有外汇付款（外汇支付按照每月初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对该外币的外汇中间价折

算人民币金额），并建立对应台账，按月汇总外汇使用支付资金明细表，同时抄送保荐代表

人备案。

3、经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审核批准、保荐机构审核无异议后，将以自有外汇支付的

募投项目对应款项的等额资金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转到公司一般账户。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问询等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使用承兑

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况进行

监督，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应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公司此前发生的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的款项参照上

述流程追溯履行相应程序。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改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

方式，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相关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12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承兑汇票、

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及意见

2020年12月26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承兑汇票、信

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监事

会认为：公司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

集资金等额置换事宜，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

使用效率，合理改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内容及程序合法合规，能够保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的使用。

监事会同意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事宜。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

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宜，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内控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

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

合理改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募

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宜。 ”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同意实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之日，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

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宜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承兑汇票、信用证及

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9日


